






佛财办农〔2025〕51号


佛坪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第二批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二）预算的通知

大河坝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汉中市财政局汉财办农〔2025〕38号资金文件和县农业农村局佛农发〔2025〕24号项目计划文件，现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下达省级财政第二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二）174.789万元，资金用途、政府收支功能分类科目、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等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按照《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农〔2021〕30号)、《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陕财办农〔2023〕46号)等有关规定执行，做好相关工作。
2.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陕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陕财办农〔2022〕68号)等要求，突出衔接资金支出重点，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补上短板弱项，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3.认真落实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有关要求，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4.根据衔接资金管理办法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规定，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对照文件所列的2025年省级财政第二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制作本单位实施项目的绩效目标表，并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年度绩效目标高质量如期完成。该资金采用国库集中支付。 

附件：1.资金分配表
2.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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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资金分配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汉财办农〔2025〕38号
	项目实施单位
	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备注

	
	
	
	
	
	
	

	总 计
	3
	174.789
	
	
	
	

	一、就业项目
	1
	10
	
	
	
	

	1.务工补助
	
	
	
	
	
	

	
	2025年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县外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
	10
	农业农村局
	2130598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50903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2-2

	三、乡村建设行动
	2
	164.789
	
	
	
	

	1.农村基础设施（含产业配套基础设施）
	1
	
	
	
	
	

	②农村道路建设（通村路、通户路、小型桥梁等）
	1
	
	
	
	
	

	
	大河坝镇凤凰村三角撑组级道路提升改造项目
	79.789
	大河坝镇政府
	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02基础设施建设
	2-1

	2.人居环境整治
	1
	85
	
	
	
	

	④村容村貌提升
	1
	85
	
	
	
	

	
	大河坝镇水田坪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
	85
	大河坝镇政府
	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02基础设施建设
	





附件2
	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2025年省级财政第二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

	主管部门
	佛坪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期限
	2025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74.789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74.789万元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资金切块下达到3个镇街道和2个县级单位，主要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2：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重点是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单位个数
	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
	≥6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额
	174.789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已脱贫低收入人口收入
	明显增加

	
	
	社会效益
指标
	已脱贫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质量
	巩固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环境影响是否可控
	是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已建成工程是否良性运行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脱贫户人口满意度
	≥98%



  佛坪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7月12日印发
—2—

—3—


